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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2月29日，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15：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1,174,551,99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4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10人，持有表决权股份1,173,085,0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43%；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40人，持有表决权股份1,466,9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内蒙古建中

律师事务所王勇律师、张敏律师对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孟

志泉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议题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持有公司股份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姓名

有效表决权

总股数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股数占所有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孟志泉

1,174,551,992 1,173,141,781 99.88

汪辉文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张 忠

1,174,551,992 1,173,141,781 99.88

杨占峰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翟文华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王 晔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张日辉

1,174,551,992 1,173,141,778 99.88

李金玲

1,174,551,992 1,173,150,778 99.88

甘韶球

1,174,551,992 1,173,186,778 99.88

其中，持股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姓名 投票人数 票数

（

股

）

票数占总票数比例

（

%

）

孟志泉

12 1,438,575 5.61

汪辉文

11 1,438,574 5.61

张 忠

12 1,438,575 5.61

杨占峰

11 1,438,574 5.61

翟文华

11 1,438,574 5.61

王 晔

11 1,438,574 5.61

张日辉

10 1,438,572 5.61

李金玲

11 1,447,572 5.65

甘韶球

11 1,483,572 5.79

上述9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得票数均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全部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候选人姓名

有效表决权

总股数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股数占所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裴治武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郭晓川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钱明星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丁文江

1,174,551,992 1,173,141,780 99.88

徐万春

1,174,551,992 1,173,166,780 99.88

其中，持股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姓名 投票人数 票数

（

股

）

票数占总票数比例

（

%

）

裴治武

11 1,438,574 10.10

郭晓川

11 1,438,574 10.10

钱明星

11 1,438,574 10.10

丁文江

11 1,438,574 10.10

徐万春

12 1,463,574 10.28

上述5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得票数均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

分之一，全部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非职工监事

候选人姓名

有效表决权

总股数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股数占所有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张志坚

1,174,551,992 1,173,119,255 99.88

白宝生

1,174,551,992 1,173,141,778 99.88

张庆峰

1,174,551,992 1,173,119,255 99.88

胡治海

1,174,551,992 1,173,139,255 99.88

其中，持股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如下：

候选人姓名 投票人数 票数

（

股

）

票数占总票数比例

（

%

）

张志坚

9 1,416,049 12.43

白宝生

10 1,438,572 12.63

张庆峰

9 1,416,049 12.43

胡治海

10 1,436,049 12.60

上述4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得票数均超过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分之一，与公司已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赵治华、黄立东、郝玉峰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

会。

4、《关于建设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表决股份总数

（

股

）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同 意 股 数 占 所 有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数的比例

（

%

）

1,174,551,992 1,174,475,392 60,900 15,700 99.99

其中，持股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股份总数

（

股

）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同 意 股 数 占 中 小 投

资 者 有 效 投 票 总 数

的比例

（

%

）

2,848,786 2,772,186 60,900 15,700 97.31

5、《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股份总数

（

股

）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同意股数占所有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1,174,551,992 1,174,474,392 60,900 16,700 99.99

其中，持股5%及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股份总数

（

股

）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同 意 股 数 占 中 小 投

资 者 有 效 投 票 总 数

的比例

（

%

）

2,848,786 2,771,186 60,900 16,700 97.28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王勇律师、张敏律师出席了公

司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包钢稀土2014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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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于2014年12月29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14人，实际参

加董事12人。董事翟文华先生、甘韶球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分别书面授权委托董事杨

占峰先生、董事汪辉文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常年法律顾问列席

了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如下议题：

一、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选举结果，选举董事孟志泉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选举董事汪辉文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二、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根据公司董事会换届后董事人员变动情况，对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人员重新进

行了调整。 调整后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孟志泉

委 员 汪辉文 张 忠 杨占峰 翟文华

甘韶球 郭晓川 丁文江 徐万春

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丁文江

委 员 孟志泉 张 忠 裴治武 钱明星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徐万春

委 员 裴治武 郭晓川 王 晔 张日辉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钱明星

委 员 汪辉文 裴治武 郭晓川 李金玲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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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下午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7人，实际出

席6人，监事张志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授权委托监事赵治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经全体监事一致

同意，会议由监事赵治华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选举监事张志坚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

席。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12月30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京东电商平台

开通京东直营店网上直销基金业务的公告

为方便投资者投资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管理的开放式

基金，本公司与京东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以下简称＂京东网＂）合作，在京东电商平台

（http://jr.jd.com/）开通华商基金京东直营店网上基金直销业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开通时间

2014年12月30日。

二、华商基金京东网上交易平台网址

http://list.jr.jd.com/fundlist/1-11-112.htm?op=61%3A199

三、适用投资者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个人投资者。

四、适用基金

在华商基金京东直营店销售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具体以华商京东直营店展示为

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五、支付方式

投资者应使用已通过实名验证的京东资金结算账户作为结算账户。 支持银行卡种类、

开通流程、变动情况均以京东网发布的相关信息及规则为准。

六、适用业务规则

1、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在华商基金京东直营店办理在售的旗下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撤单、查询

等业务。

2、申购和赎回交易限额

目前通过我公司京东直营店展示并销售的旗下基金品种的申购、赎回业务的交易限额

与本公司网上交易一致。

3、交易费率优惠

通过本公司京东直营店申购本公司旗下非零申购费的基金，如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大

于0.6%，则申购优惠费率统一按原费率的4折执行，折后费率如果低于0.6%，则按0.6%计

收；如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低于0.6%，则执行该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

再优惠。 具体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请参见该基金最新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赎回费率依照基金最新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的规定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业务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规则、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sfund.com

客服电话：400-700-8880

客服邮箱：services@hsfund.com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

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了解投资基金产品的业务规则和风险收益特

征，从而选择风险偏好适合的产品。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通过华商基金京东直营店办理网上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相关服务协议，了

解相关网上交易的业务规则和固有风险，并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及相关业务规则和公告的规定。

投资者使用时请妥善保管好京东网上交易账号、密码等信息。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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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加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5,428,6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4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5年1月5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10］1788号文” 核准，于2010年12月29日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以下简称“配

售” ）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5,12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 25元/股，并于2011年1月

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4,120万股和网下

向询价对象配售的1,000万股已分别于2011年1月11日和2011年4月11日上市流通。

二、公司股本在上市后的变动情况

2011年1月1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司的总股本由15,360万股变更

为20,480万股。

2011年5月16日， 根据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

司向全体股东实施了每10股送5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2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

股转增5股的权益分派。权益分派前，公司的总股本为20,480万股；权益分派后，公司的总股

本为40,960万股。

2011年10月26日，根据公司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林州重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稿）》（该修订稿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向78名激励对象共授予4,579,600股限制性股票，该部分限

制性股票自授予日起12个月内予以锁定，不得转让。 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14,

179,600股。

2012年6月7日，根据公司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

向全体股东实施了每10股派发现金1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3股的权益

分派。 权益分派前，公司总股本为414,179,600股；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38,

433,480股。

2012年8月20日，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共104,000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538,329,480股。

2013年7月23日，根据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公司2012年度业绩未达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公司回购注销第二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为1,754,844股。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536,574,636股。

2014年8月12日，根据公司2013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公司2013年度业绩未达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公司回购注销了第三期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本次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的数量为2,339,792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6,574,636股变更为

534,234,844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534,234,844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205,428,

600股，全部为控股股东郭现生追加限售的股份。

三、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上市公告书中所做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前，郭现生在《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中，就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股份；承诺期限

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流通和转让。 此外，郭现生作为公司董事承诺：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二）股东后续追加承诺

2014年1月27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承诺：

1、自2014年1月28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共

205,428,600股，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持有的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该部分股份的，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并承担由此

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3、承诺期限届满后，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日，郭现生均严格履行了其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其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并结合股东所作的承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205,428,600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45%。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时间为2015年1月5日。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股东郭现生。

4、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

股

）

累计股份质押数

（

股

）

备注

1

郭现生

205,428,600 205,428,600 193,600,091.00

合计

205,428,600 205,428,600 193,600,091.00

注：郭现生现任公司董事长，系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其任职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份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 变动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限售流通股

（

或非流通股

）

276,099,937.00 51.68% 224,742,787.00 42.07%

01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05,428,600.00 38.45% - 0.00%

04

高管锁定股

70,671,337.00 13.23% 224,742,787.00 42.07%

二

、

无限售流通股

258,134,907.00 48.32% 309,492,057.00 57.93%

其中未托管股数

- 0.00% - 0.00%

三

、

总股本

534,234,844.00 100.00% 534,234,844.00 100.00%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查询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14-044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12月12日，2014年12月20日披露 《关于

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关于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提

案的公告》。 现场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14:00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

北座1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9:30至11:30，13:00至15:

00。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2,539,4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63%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8,96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9.52%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6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3,579,4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11%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家林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

议。董事会秘书、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 为控 股

子公司中国 大恒

（

集团

）

有限 公 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41,926,673 99.57 16,600 0.01 596,200 0.42

是

2

关于公司 为控 股

子公司宁波 明昕

微电子股 份 有限

公司提供 担保 的

议案

141,836,367 99.51 19,300 0.01 683,806 0.48

是

3

关于修改 公司 章

程的临时提案

141,838,867 99.51 16,600 0.01 684,006 0.48

是

4

关于公司 董事 会

提前换届的 临时

提案

141,836,367 99.51 16,600 0.01 686,506 0.48

是

6

关于公司 监事 会

提前换届的 临时

提案

141,836,367 99.51 16,600 0.01 686,506 0.48

是

8

关于独立 董事 津

贴标准的议案

141,836,367 99.51 16,600 0.01 686,506 0.48

是

议案5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以累积投票制选举）。

股东大会议案 投票人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5.1

选举赵忆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7 1,007,402 7.42

5.2

选举鲁勇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3,401 6.72

5.3

选举王蓓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4,401 6.72

5.4

选举黄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7,401 6.79

5.5

选举杨旺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17,401 6.79

5.6

选举赵秀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22,401 6.79

5.7

选举王学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22,401 6.79

议案7关于提名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是否

通过

7.1

选举徐正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129,874,205 91.12

是

7.2

选举严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29,848,204 91.10

是

说明：

1. 议案3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议案5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

股东大会议案 投票人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5.1

选举赵忆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7 1,007,402 7.42

5.2

选举鲁勇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3,401 6.72

5.3

选举王蓓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4,401 6.72

5.4

选举黄玉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5 917,401 6.79

5.5

选举杨旺翔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17,401 6.79

5.6

选举赵秀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22,401 6.79

5.7

选举王学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 922,401 6.79

3.议案7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

股东大会议案 投票人数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7.1

选举徐正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 914,205 6.74

7.2

选举严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2 888,204 6.54

4.议案8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

序

号

议案内容

投票

人数

中小股东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中小股东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中小股东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8

关 于 独 立 董 事 津

贴标准的议案

345 12,876,367 94.82 16,600 0.12 686,506 5.06

注 ：1.“中小股东” 指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低于 5%

（不含）的股东。

2.上表“比例” 为 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 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昌孝润、武湛律师到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出席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14-046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大

恒科技大厦北座1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推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决议

监事会推选严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88

股票简称：大恒科技 编号：临

2014-045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

年12月29日在北京大恒科技大厦北座15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3

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推选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推选鲁勇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推

选赵忆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推选张家林先生为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为感谢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张家林先生对公司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公司拟聘请张家

林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推选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议案

董事会推选杨旺翔先生、赵秀芳女士、王学明先生、鲁勇志先生、黄玉峰先生为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鲁勇志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推选赵秀芳女士、王学明先生、赵忆波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赵秀芳

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推选杨旺翔先生、王学明先生、王蓓女士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杨

旺翔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推选王学明先生、杨旺翔先生、赵秀芳女士、鲁勇志先生、赵忆波先生为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王学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聘任鲁勇志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同本届

董事会。 （总裁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维护公司健康有序的发展，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

聘任何建国先生为公司第一副总裁，聘任宋菲君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聘任骆群

女士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杨晓红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聘任严宏深先生为公司董

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鲁勇志，男，汉族，1972�年生，群众,�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 现任哈工大首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

通合伙)研究副总监。

宋菲君先生，72岁，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信息光学仪器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大

恒（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现任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骆群女士，58岁，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离

退休干部局，副处长、处长；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党总

支书记；现任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副总裁。

杨晓红女士，54岁，注册会计师，中共党员，中国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987年8月—

1988年5月，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职员；1988年5月—1996年9月，北京中科建设工程公

司分公司经理。 1996年10月起，曾任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计算机音像技术分公司副

经理、财务负责人，北京大恒鼎芯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大恒新纪

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光电研究所总经理。

何建国先生，49岁，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北京理工大学硕士。 1989年7月—1991年6

月，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职员；1991年7月—1994年2月，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及项目经理；1994年2月—1995年，西德数据及信息研究所（IITB）；1996年—

1998年，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1999年—2000年，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1年组建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图像视觉技术分公司并

担任总经理，同时兼任北京大恒图像视觉有限公司总经理至今。现任中国大恒（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

严宏深先生，50岁，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证券

部经理。 现任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关于中银全球策略

证券投资基金（

FOF

）

2015

年境外

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相关交易的公告

根据《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FOF）基金合同》和《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

金（FOF）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中银全球策略证券投资基金（FOF）（以下简称“本

基金” ）办理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

所、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同时开放的每个工作日，但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相关业务

时除外。

为保障基金平稳运作，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基金管理人” ）决定，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因国内节假日休市外， 2015�

年下列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自下列

节假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办理相关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1

月

19

日

（

美国马丁路德金日

）

2

月

16

日

（

美国总统日

）

4

月

3

日

（

美国

、

卢森堡

、

香港耶稣受难日

）、

7

日

（

香港复活节翌日

）

5

月

25

日

（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

香港佛诞日

），

6

月

23

日

（

卢森堡国庆节

）

7

月

1

日

（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

4

日

（

美国独立日

）

9

月

7

日

（

美国劳动节

），

28

日

（

香港中秋节翌日

）

10

月

21

日

（

香港重阳节

）

11

月

26

日

（

美国感恩节

）

12

月

25

日

（

美国

、

卢森堡

、

香港圣诞节

）

建议以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申购本基金的投资者在设定扣款日期时避开上述节假日及

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免导致当期交易失败。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发生变化、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

及其他特殊情况，或依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

排的，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

务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

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中国银行借记卡

网上直销申购费率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4年9月29日发布的 《中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银行借记卡网上直销申购费率优惠延长期限的公告》，个人投资

者使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平台申购本公司旗下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优

惠活动将于2014年12月31日到期结束。 现对到期结束后的相关费率调整做如下具体安排：

一．调整详情

自2014年12月31日15:00起（含），个人投资者使用中国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

直销平台提交的申购申请，申购费率调整为该基金合同原申购费率的4折，优惠后费率不低

于0.6%。 基金合同原申购费率低于0.6%及适用固定费率的，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在调整前本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要

求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二．信息咨询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ocim.com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话：021-38834788、400-888-5566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ClientService@bocim.com

中国银行网站：www.boc.cn

中国银行客服电话：95566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注意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

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

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500

证券简称：中化国际 编号：临

2014－033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12月29日下午2点30分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由

董事长潘正义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股东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共计8人，共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33,502,6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82%。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出具的网络表决结果显示，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计6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5,296,62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3%。

（注：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股东中化股份未参与投票）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77人，共

计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48,799,2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55%。其中持股5%以下

（不含持股5%）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7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95,810,

32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14.20%。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逐项记名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同意《关于收购中化农化等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票295,741,326股， 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反对票29,900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票39,100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其中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票295,741,326股，反

对票29,900股，弃权票39,100股。 本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化股份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振强、于进进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召集会议的行为合

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0日


